
 

 

 
 

 

 

 

铁县环审函[2024]002 号 

 

关于《铁岭县蔡牛镇张庄农机专业合作社扩

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铁岭县蔡牛镇张庄农机专业合作社： 

你公司报来的《铁岭县蔡牛镇张庄农机专业合作社扩建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我局收悉。《报

告表》编制符合《环评法》及相关环评技术导则要求，选用环

境质量评价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正确，我局原则同意《报告

表》内容，你公司必须认真按以下审批意见落实： 

一、项目概况：铁岭县蔡牛镇张庄农机专业合作社成立于

2009 年，位于辽宁省铁岭市铁岭县蔡牛镇大北地村，现有项目

建有一座 300t/d烘干塔，3 座圆粮仓及一座粮食仓储库，本次

扩建项目在现有项目北侧新增占地 2248.00m
2
，建设玉米烘干

生产线 1 条，主要包含一座烘干能力为 500t/d 的烘干塔、一

台 10t/h 燃生物质热风炉、6 座储存能力 1000t 的粮仓，项目



 

  

年烘干天数为 120天，满负荷状态下运行可年烘干玉米 6万吨。 

二、必须按《报告表》要求组织污染防治设施建设，保证

污染防治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安装、同时投入使用。 

三、加强环保设施建设及运营期日常管理： 

废气：（1）新建 10t/h 燃生物质热风炉废气，生物质热

风炉燃烧生物质颗粒产生的废气经“陶瓷多管除尘器+布袋除

尘器”处理后（综合除尘效率取 99.8%，引风量≥5823m
3
/h），

经一根 40m 高排气筒（DA001）达标排放。（2）现有 6t/h 燃

生物质热风炉废气，生物质热风炉燃烧生物质颗粒产生的废气

经“陶瓷多管除尘器+布袋除尘器”处理后（综合除尘效率

99.8%，引风量≥3494m
3
/h），经一根 35m 高排气筒（DA002）

达标排放。（3）卸车废气，设置封闭式仓储库，原料玉米直

接进入到封闭仓储库内，产生的颗粒物在室内自然沉降，定期

清扫。（4）初清筛清选废气，该项目现有传送带、筛分设备

均为密闭，颗粒物厂界内自然沉降，定期清扫，日产日清。（5）

烘干废气，项目在烘干前已进行杂质筛选，少量颗粒物厂界内

自然沉降，定期清扫，日产日清。（6）输送、入仓废气，设

置密闭式传送带，颗粒物厂界内自然沉降，定期清扫，日产日

清。（7）项目无组织废气厂界达标排放。 

2、废水:（1）该扩建项目不新增职工，故不新增生活污

水；该扩建项目无生产废水产生。 



 

  

3、噪声防治：首选先进的低噪声设备，固定噪声产生设

备设置基础减震，风机设置消声措施。厂区设置绿化措施，优

化运输路线。 

4、固体废物防治：（1）玉米屑、杂质，集中收集，暂存

于一般固体废物暂存间，定期外售。（2）草木灰、除尘器收

尘（袋装）集中收集后，暂存于一般固体废物暂存间内，定期

外售。（3）废布袋由厂家更换时直接回收，厂内不暂存。（4）

本项目一般固体废物应按照国家《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

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的要求设置贮存场所，贮存

场应设置清晰、完整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标志牌，贮存过程应

满足相应防渗漏、防雨淋、防扬尘等环境保护要求，严禁乱堆

乱放和随便倾倒，一般固废在运输过程中要防止散落地面。排

污单位委托他人运输、利用、处置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应落

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法律法规要

求，对受托方的主体资格和技术能力核实，依法签订书面合同，

在合同中约定污染防治要求等。（5）建立一般固废台账（记

录固体废物的基础信息及流向信息，1次/年，变化时及时变更。

记录固体废物的产生、贮存、利用、处置数量和利用、处置方

式等信息。1次/月。固体废物的出厂以及转移信息。1次/批次）。

（6）废机油、废液压油置于专用容器内（密闭，包装容器应

达到相应强度）与废机油桶（桶加盖，桶底加垫）分类（禁止



 

  

混合贮存性质不相容而未经安全性处置的危险废物）暂存于危

废贮存间（不得与非危险废物毗邻并列存放，危废贮存间严禁

存放一般固体废物），定期交由有危废处理资质的部门统一清

运处置（项目运营期产生危险废物时，应向环境主管部门进行

申报备案。危险废物定期清运处理时，应交由有危险废物清运

处理资质的单位进行清运处理并签订危废处理协议，保留相关

来往单据）。危险废物容器和包装物以及危险废物贮存设施、

场所应按规定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按危险废物的种类和特

性进行分区贮存，采用防腐、防渗地面和裙脚，设置防止泄露

物质扩散至外环境的拦截、导流、收集设施。危废贮存间设置

防风、防雨、防晒、防盗等措施。（7）危险废物暂存、危险

废物贮存间的建设应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7-2023）》及其修改单的相关要求执行。排污单位委

托他人运输、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的，应落实《中华人民共和

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法律法规要求，对受托方的主

体资格和技术能力进行核实，依法签订书面合同，在合同中约

定污染防治要求；转移危险废物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填

写、运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等。建立危险废物台帐。 

5、地下水及土壤污染防治措施：严格按照《报告表》中

要求对重点防渗区（危废暂存间）、一般防渗区（一般固废暂

存间、锅炉房）、简单防渗区（办公楼、员工休息室等）设置



 

  

防渗措施。 

6、严格执行《报告表》中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减少环境

风险事故发生。 

7、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报送县生态环境

局备案，定期演练。开展环境风险源排查及风险防范检查，建

立风险源档案、环境应急处置预警系统。 

四、建设项目必须在发生实际排污行为之前申领排污许可

证，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批复中与污染物排放相关的主要内容

应当纳入排污许可证，其排污许可证执行情况应作为环境影响

后评价的重要依据。未取得排污许可证之前，不得排放污染物。

建设项目申领排污许可证后（重点管理级别、简化管理级别），

按照相关要求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填报年度和季

度执行报告（登记管理级别的无需填报）。 

五、建设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

行政主管部门的标准和程序，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

验收，编制验收报告。建设单位在环境保护设施验收过程中，

应当如实查验、监测、记载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和调

试情况，不得弄虚作假。除按照国家规定需要保密的情形外，

建设单位应当依法向社会公开验收报告。 

六、项目建成后，未经验收的或验收不合格的企业，擅自

运营，环保部门将根据相关环保法律、法规依法进行处罚。 



 

  

七、项目应严格按照《报告表》所列的地点、工艺、性质、

规模进行建设，确因特殊情况变更上述因素或自批准之日起超

过 5 年方开工建设的，需向我局重新报批环评文件。 

 

 

 铁岭市生态环境局铁岭县分局 

                        2024年 3 月 1 日 


